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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文件 
              院发〔2024〕23号  

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实施细则 

为加强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硕士生）培养过

程管理，提高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培

养工作规定》（校研〔2023〕4 号）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实

施细则。 

一、开题答辩 

（一）目标和内容 

开题答辩是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，是为

阐述、审核、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及内容而举行的答辩会，旨

在把控研究计划是否合理可行，监督和保证学位论文质量。 

（二）对象和时间 

硕士生开题答辩一般应在第二学期结束前进行，最迟不

晚于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。三年制硕士生从开题答辩通过到

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长不得少于 12 个月。两年制硕士生

从开题答辩通过到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长不得少于 6个月。 

（三）组织方式 

开题答辩由各系统一组织。答辩专家组一般由至少 3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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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导师或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家（不含本人导师）组成。

答辩专家组另设答辩秘书一人，答辩秘书不具有表决权。 

开题答辩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，其中硕士生作选题报告

时间不得少于 15 分钟。专家组成员独立打分，并评定是否通

过。成员给出的“通过”票数超过（含）答辩专家组成员数

的三分之二即表示该名硕士生通过开题答辩，其考核成绩=

∑每位成员所给成绩÷答辩专家组成员人数。 

（四）结果处置 

答辩通过的开题报告，应当以书面形式报研究生教务科

备案。在研究过程中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的，应经导师同意

后重新撰写开题报告，并报经济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、备

案。开题答辩未通过的硕士生，三个月后方可申请重新开题。

两次考核均未通过或超期未通过考核，应终止学习。按照学

校相关规定，申请结业或办理退学。 

二、中期检查 

（一）目标和内容 

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是加强硕士生学位论文工作过程管

理的重要环节，是对学位论文工作的一次阶段性考核。通过

检查以掌握硕士生学位论文工作进度，及时发现学位论文工

作中的问题，以提升和改进学位论文质量。 

（二）对象和时间 

中期检查一般应在开题答辩通过后一年内进行，三年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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硕士生中期检查一般于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，最迟不晚于第

五学期结束前完成。二年制硕士生最迟不晚于第三学期结束

前完成。 

（三）组织方式 

中期检查由各系统一组织，检查小组一般由至少 3 名研

究生导师或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家（不含本人导师）组成，

检查小组另设秘书一人，秘书不具有表决权。 

中期检查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，其中硕士生作报告时间

不得少于 15 分钟。小组成员独立打分，并评定是否通过。成

员给出的“通过”票数超过（含）检查小组成员数的三分之

二即表示该名硕士生通过中期检查，其考核成绩=∑每位成

员所给成绩÷答辩专家组成员人数。 

（四）结果处置 

中期检查合格的硕士生，可继续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工作。

对于中期检查不合格的硕士生，三个月后方可申请第二次检

查，两次检查不合格者应终止学习。按照学校相关规定，申

请结业或办理退学。 

三、论文答辩 

参加答辩需满足《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关于实行研究

生学术讲座学分制的规定》相关要求，学位论文答辩按《华

中科技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组织论文评审

与答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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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毕业、结业及学位授予 

毕业、结业及学位申请按照《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

管理规定》、《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、《华

中科技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执行。 

五、本办法解释权在经济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 

六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23 日 


